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奶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
	奶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项目
	石林县石林街道办事处西北部松子园村
	石林新鹏牧业有限公司
	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
	项目建成达产后场内形成常年存栏荷斯坦母牛2000头。新建主体工程标准牛舍23760m2，辅助工程包括饲料库（包含干草棚和精料库）3150m2、青贮窖3600m2、干粪棚1080m2、管理和员工生活用房336m2以及道路等工程。环保工程包括布袋除尘系统、沼气工程、化粪池、隔油池、事故池、填埋井、干粪棚以及地下水保护防渗措施。
	大气防护措施：

饲料加工：粗饲料进行破碎时，在物料出口的地方设置袋式物料收集设施；在对精饲料进行破碎时产生的粉尘经设备自带布袋除尘设施处理；

养殖、集污池恶臭：日粮设计、饲料添加剂、控制饲养密度、通风、干清粪并铺设秸秆、锯末等；向养殖场区和粪污处理站投加或喷洒化学除臭剂；

锅炉废气：设置8m高排气筒。

水环境保护措施：

养殖废水：修建隔油池、防渗化粪池，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沼气工程发酵。

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：

养殖粪便：作为沼气工程生产沼气和有机肥的原料；

免疫、医疗废物：委托当地畜牧站进行免疫及医疗，医疗废物由其带走后转交有医疗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；

病死畜及牛胞衣：卫生填埋。

地下水防护措施：

防渗工程：牛舍（含挤奶厅）铺设土工膜防渗层；干粪棚（含污水调节池）、沼气工程区域（含沼液暂存池）、化粪池、事故水池、填埋井铺设水泥基渗透结晶型抗渗混凝土（厚度不小于250mm、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C30、抗渗等级不小于P8）＋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渗涂层结构型式（厚度不小于1.0mm），透系数不大于1.0×10-7cm/s。排污沟（管道）采用天然材料防渗结构，天然材料防渗层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1.0×10-7cm/s，厚度不应小于2m。饲料储存区、厂区道路、办公生活区进行地面硬化处理。
跟踪监测：在厂区设置地下水监测井，开展场地及附近地区的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，对地下水水位、水质进行定时监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